附件二：

	2011年普通高等学校艺术类招生校考申请表
院校名称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

	院校代码（部标）
	　
	院校名称（部标）
	　

	拟定校考报名时间
	　
	拟定校考考试时间
	　

	拟设校考考点
	　
	普通本科在豫是否招生
	　

	校考专业           代码（部标）
	校考专业           名称（部标）
	专业
方向
	拟定校考          
 考试科目
	校考拟投     计划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注：使用校考成绩录取院校的艺术类计划完不成，剩余计划调入普通类使用不得调回。


联系人：        联系电话：
